平顶山市科技创新人才计划

申  请  书

（科技创新杰出人才）
申请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 作 单 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 荐 部 门：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平顶山市科技局

一、基本信息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    
	技术职务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最终学位授予单位及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人
	

	通讯地址
	
	单位电话
	

	本人手机
	
	电子信箱
	
	邮编
	

	具备的申请条件（可多选）：1.□ 获得博士学位四年以上并同时具有正高级以上技术职务。   
2.□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、市科技进步头等奖以上的前三名主要完成人，省、市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或科技功臣。  3.□ 省级以上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、院士工作站所在单位主要技术负责人。  4.□ 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省级以上人选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经原国家人事部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，省管优秀专家，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“千人计划”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。5. □ 省百户重点工业企业和高成长型企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。

	研究工作
所属学科及代码
	一级学科
	
	二级学科
	

	
	三级学科
	
	研究方向
	

	个人简介

	1、简述大学以上学历、主要学术任职、主要科研工作经历、获得的科技奖励及荣誉（150字以内）


	2、主要学术成绩及创新性贡献（150字以内）


	申请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二．创新实力（以下各栏可按内容扩展页面）

	1、近三年主持或参加的科研项目（格式：项目类别、编号、名称、研究起止年月、资助金额、主持或参加人、立项部门、进展情况等）


	2、近三年主要论文、论著及科技成果（论文、论著按“参考文献”格式列出，并说明被引用情况；科技成果目录格式、成果名称、等级、年度、奖项名称、奖励（评价）部门、第几完成人等。同一成果只填最高等级奖励。）


	3、主要学术成绩、创新性贡献和推广应用情况（综合说明在申请者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学术成绩、对研究领域创新性贡献和推广应用效果


	4、工作基础及具备的基础条件（综合描述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前期准备情况以及具备的经费、人力、设备、设施等）



三．拟开展的项目介绍（参照攻关计划项目内容填报，可扩展页面）：
	


四．经费概算：

1、经费来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年度经费概算
	第一年
	第二年
	第三年
	合 计

	市拨款
	
	
	
	

	部门或地方匹配
	
	
	
	

	贷款
	
	
	
	

	自筹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
	总   计
	
	
	
	


2、资金用途及用款计划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资金用途
	小  计
	财政拨款
	自筹
	贷款
	其他

	设备费
	
	
	
	
	

	材料费
	
	
	
	
	

	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	
	
	

	燃料动力费
	
	
	
	
	

	差旅费
	
	
	
	
	

	会议费
	
	
	
	
	

	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	
	
	

	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	
	
	

	劳务费
	
	
	
	
	

	专家咨询费
	
	
	
	
	

	管理费
	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
	  主管单位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  财政部门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  市科技局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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